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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空缺登記表格 

  
 

A. 僱主資料 

公司名稱：   中文 :   

英文 :   

行業及公司性質：                                               員工人數 ：  人 

聯絡人： 

1)                       先生 / 女士  職位               電話               傳真   

2)                       先生 / 女士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址:               ( □  ) 

地址 ：   

□ 本人願意透過電郵收取僱員再培訓局相關資訊。 (僱主日後仍可隨時通知不再收取有關資訊 )  
 

B. 空缺資料 
 

職位名稱 :                                                           空缺數目:   

工作地點 (如與上列不同）：  

薪金（此欄必須填寫，請勿寫「面議」）: $                       (月薪/日薪/時薪/件薪) □有佣金 

工作時間 :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每月總工作時數為 ___________ 小時(必須填寫)     每月工資為$ 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每小時工資為$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工作形式 : □ 長工 □ 臨時工/合約：由                        至     

工作性質 : □  全職   □ 兼職：工作天/時間                                        

  □  輪班 時間                                      輪休 / 休息日               

職責(請盡量以中、英雙語填寫) 

(中文)： (字數在100個字以內，包括標點符號及空格位置) 

  

  

   
 
(英文)： (字數在200個英文字母以內，包括標點符號及空格位置) 

  

  

   
 
 
福利   雙糧  醫療  年假           日 

  花紅    強積金    試用期滿加薪  

  勞工假  銀行假   其他   

 

 

只供職員填寫 

 

 僱主編號: 

 
 

______________ 

 

 空缺編號: 

 

 

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 

 

______________ 
 

 行業代號: 

 

 

______________ 
 

 職位代號： 

 
 

______________ 
  

 工作地區代號: 

 
 

______________  

 

 平均月薪: 

 
                

 

符合最低工資: 

 

               
  

 

 
 

 
 

 

 
 

 
 

 

 
 

 
 

 

 
 

 
 

 

 
 

 
 

 

 
 

 
 

 

 

 

傳真: 23111356 

日期: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傳真: 23111356 

日期: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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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職位要求 
 
學歷要求：            經驗：  

技能 （請在需要技能  內加上「」並註明要求水平  良好， 一般，  簡單 ） 

語言： 會話 :  廣東話      英語          普通話       其他   

  讀寫 :  中文     英文          其他   

電腦： 軟件 :  文書處理      試算表     其他   

打字：   英文 (         每分鐘字數)  中文 (         每分鐘字數，輸入法   ) 

 

其他入職要求(例如：証書、執照等) (請盡量以中、英雙語填寫) 

(中文)： (字數在100個字以內，包括標點符號及空格位置) 

  

  

   
 
(英文)： (字數在200個英文字母以內，包括標點符號及空格位置) 

  

  

   
 

 

 

 

 

 
D. 聲明 (在僱員再培訓局刊登職位空缺，僱主必須同意下列條件，並簽署以作確認) 

 
1. 本公司/本人       聲明提交之職位空缺(名稱)       

          的招聘條件、入職要求(包括語文能力要求)及工作內容等，及其往後之修

改(如有)，皆與有關職位相關並有理可據，且沒有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

庭崗位歧視條例》或《種族歧視條例》。本公司/本人明白，若明知而作出或罔顧實情地作出上述陳

述，而該陳述在要項上屬虛假或有誤導性，即屬違法及可被檢控罰款； 

 

2. 本公司/本人聲明提交之上述職位空缺的招聘條件沒有違反《最低工資條例》。本公司/本人明白，如

須就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僱員有權就該工資期獲付法例訂明的額外報酬。 

 

3. 本公司/本人保證填補職位空缺的人士會是本公司/本人的直接僱員，會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及加入註冊

強積金計劃(如適用)，並受《僱傭條例》保障； 

 

4. 本公司/本人不會以任何方式或名目，無論是提供服務、售賣貨物、介紹其他服務、作出金錢保證等，

試圖收取求職人士的金錢； 

 

5. 本公司/本人已閱讀此職位招聘表的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有關條款。 

 

 

負責人姓名(全名)：     簽署：      

 

日期：       

  你從何途徑得知此  電視   收音機  報紙  宣傳刊物  朋友介紹  勞工處  

 招聘服務 :  舊僱主  電話推廣  其他  

  上列資料將提供予培訓機構作職業轉介之用。此外，你是否願意同時將資料提供

予勞工處以協助尋找合適僱員 ?     願意   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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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空缺登記表格 

填表須知 
A. 注意事項: 

1. 在填寫本表格前，你必須確保填補空缺的人士會是你／貴公司的直接僱員，並受《僱傭條例》保

障。你亦須保證你進行的一切活動皆為合法及所提供的資料均為真確無誤。 

2. 若你首次使用本局空缺登記服務，請將商業登記證（或學校／團體註冊證明書）之副本連同職位登

記表格傳真／交回本局，以作核實。本局亦可能要求你出示其他有關資料或文件。如遇資料不足，

本局將不會接納該空缺。 

3. 每一張職位空缺登記表格只供招聘一類職位空缺，此表格可影印重用。 

4. 空缺登記有效期為一個月。若你的聯絡資料如地址、電話、傳真號碼等或僱用條件有所變更，或希

望取消空缺，請立即傳真或致電通知本局的就業服務組。 

5. 你／貴公司不可以任何方式或名目，無論是提供服務、售賣貨物、介紹其他服務、作出金錢保證

等，詴圖收取求職人士的金錢。 

6. 你／貴公司須為僱員加入註冊強積金計劃（如適用）。 

7. 你所提交有關此職位空缺的招聘條件，入職要求及工作內容，皆不可以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你應著重考慮求職人士的工作能

力並遵從有關消除歧視的僱傭實務守則，請勿填寫求職人士性別、年齡或種族的限制或任何歧視成

份的要求，否則本局將不會接納和張貼該空缺。 

8.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其所有僱員(包括全職及兼職僱員，例如兼職家務助

理)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以承擔僱主在《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工傷補償責任。同時，所有

僱主必須遵守《最低工資條例》的規定。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 

9. 當你收集求職人士的個人資料時(例如要求求職人士提供履歷表)，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公開公司名稱及提供讓求職人士索取＜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聯絡人和聯絡方法。有關詳

情，請致電2827 2827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聯絡或瀏覽該署網頁www.pco.org.hk。 

10.本局有權決定是否接納和張貼你所提供的職位空缺。 

11.如得到你的同意，本局或會透過電郵向僱主發放本局相關資訊。僱主亦可隨時通知本局的就業服務

組以停止接收本局的資訊電郵。 

 

B. 資料用途的聲明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你在職位空缺表上所填寫及向本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交由本局及／或相關的培訓中心為你提供轉

介服務、或作統計或意見調查之用。這些資料是你在自願情況下提供。但如資料不足，則本局及／

或相關培訓中心可能無法為你介紹求職人士。 

2. 資料的轉移 

    在轉介求職人士給你時，本局可能需要向求職人士、本局相關的培訓機構，及／或其他機構包括勞

工處(如適用)提供上述資料。 

3.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及22條以及附表1的第6原則，你有權要求查閱你的個人資料及更

正有關資料。你亦可要求獲得一份該等資料記錄的複本。查詢有關職位空缺登記表格內提供的個人

資料記錄以及申請查閱或更正有關資料，請與本局的就業服務組聯絡，聯絡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43樓。 

 

C.  遞交表格及查詢 

請將填妥的登記表格傳真至就業服務組: 2311 1356 

查詢請致電就業服務組電話: 2311 8381 


